2010年自治区面向社会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及工作人员政策解释及注意事项
一、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户籍要求
服务新疆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报考自治区公务员时，不受户籍限制。
二、自治区选派留疆战士到南疆四地州乡镇机关工作人员配偶的户籍要求
自治区选派留疆战士到南疆四地州乡镇机关工作人员的配偶不受户籍限制。
三、中共党员是否包括预备党员
中共党员包括预备党员。
四、基层工作经历
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在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农村建制村；城镇社区；中小企业；国家和地方服务基层项目；自主创业；部队；艰苦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等基层生产一线工作的经历。
基层工作经历截止时间为2010年6月30日。
五、“三支一扶”人员
三支一扶”人员是指：经组织、人事部门组织的到农村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毕业生。
六、年龄规定
职位要求年龄为25岁以下（含25岁），是指1984年6月30日以后出生；28岁以下（含28岁），是指1981年6月30日以后出生；30岁以下（含30岁），是指1979年6月30日以后出生；35岁以下（含35岁），是指1974年6月30日以后出生。
七、关于学历的认定
学历应是经国家、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自治区（含兵团）干部教育领导小组认可的学历。应届毕业生须于2010年8月18日资格审查前取得毕业证书。
军队院校函授毕业生须是在部队服役期间入学的人员。
职位表中“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是指经过参加国家统一普通高考入学的毕业生，不含各类成人教育学历。
八、关于专业的认定
今年的招录职位总体按照专业不限和各专业大类设置，请各考生在报考前认真上网查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慎重选择符合自己专业条件的岗位，如无合适专业，请选择专业不限岗位，以免在资格审查时因专业不符等问题取消面试资格。
九、报名、公告、公示方式
网络报名通过新疆人事考试中心网站（www.xjrsks.com.cn）进行；公告、公示、政策、问题解答主要通过新疆人事人才信息网站（www.xjrs.gov.cn）、新疆昆仑网（www.xjkunlun.cn）以及招考地州市党委组织部、政府人事局网站进行。具体报名方法请登陆新疆人事考试中心网站查阅《报名流程》
十、已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能否报考
试用期内的公务员、未满五年最低服务年限的在职公务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均不能报考。
十一、考生参加资格审查注意事项
入闱面试的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本人身份证、毕业证、报名表、准考证和报考职位所要求的其他所有证件（如：HSK相应级别证书、计算机等级证、基层工作经历证明、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等相关证件、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报考职位所属单位和所在地（州、市）组织、人事部门公布的地址进行资格审查。
如：报考自治区某厅局的职位，到该单位的人事处审查；报考自治区垂管单位（例：工商局），直接到自治区该单位（工商局）的政治部审查；报考某地（州、市）、县（市、区）、乡（镇）职位的，则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到该地（州、市）的组织、人事部门审查。
无身份证者需说明原因，并持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贴有照片的证明或临时身份证，如有特殊情况产生疑问的，需同时携带户口本参加审查。
十二、报考公安类职位考生注意事项
公安类职位的考生需认真查阅《公安机关报考说明》，尤其是考生要认真审视本人的身高、体重等相关条件是否符合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要求。
十三、享受国家助学贷款人员报考注意事项
对未还清国家助学贷款、已经毕业而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的学员，报考时必须提供原所在学校开具的毕业证明、毕业证复印件和助学贷款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
十四、特别提示
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假借公务员考试命题组、专门培训机构等名义举办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上网卡等，均与本次考试无关。敬请广大报考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十五、“双语”培训
拟录用人员按照《关于加强自治区新录用公职人员“双语”学习培训及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由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组织“双语”培训，经考试、考核合格后，按规定程序办理录用等有关手续。
